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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民发〔2025〕2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5  

 

 

浦东新区各社会组织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，提升自建能力，推动社会

组织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民政部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（民

政部令第 39 号）和上海市民政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本市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民社服〔2018〕4 号）要

求，结合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组织工作实际，现将开展 2025

年社会组织评估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估对象 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参加 2025 年社会组

织评估 

1.2023 年 6 月 30 日前注册登记的，近 2 年年检合格且

未参加过社会组织评估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

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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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评估等级为 1A、2A 且满 2 年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

业单位、基金会可以申请 3A 等级评估； 

3.评估等级为 3A、4A 且满 3 年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

业单位、基金会可以申请更高等级评估； 

4.获评到期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。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评估 

    1.未参加上年度社会组织年度检查； 

    2.上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者连续 2 年基本合格； 

    3.上年度受到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尚未

执行完毕； 

    4.正在被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； 

    5.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。 

二、申报等级的要求 

浦东新区社会组织评估首次申报等级不得高于3A等级。 

三、评估实施 

浦东新区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负责本区社会组织评估

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对 3A 及以下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作出评

估结论；对 4A、5A 评估等级作出评估初步结论，并提交上

海市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审定。 

社会组织评估按照社会组织不同类型分类实施。区民政

局将安排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参照相关指标，从基础条件、内

部治理、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四个方面，对参评社会组织进

行实地综合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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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25 年 2 月 28 日前，拟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提

交《浦东新区社会组织评估预申报表》(见附件)。区民政局

将根据预申报情况，适时组织评估培训，对预申报单位进行

评估指导。 

（二）2025 年 4 月 30 日前，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对照

评估指标进行自查自评，准备参评材料，并将《上海市社会

组织评估申请书》《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汇报》和《社会组织

评估指标自查表》报送至区民政局。在各单位自评阶段，区

民政局将委托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发展指导中心和街道、镇社

会组织服务中心进行评估服务指导。 

（三）2025 年 5—9 月，区民政局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

组织评估专家对符合参评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评估，提

出初评意见。 

（四）2025 年 10—11 月，浦东新区社会组织评估委员

会召开会议，对初评结果进行审核，确定评估等级并公示、

送达通知书、发布公告。 

五、评估要求 

社会组织评估工作，是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的重要

举措，也是落实各项培育扶持政策的基础，对于推动社会组

织的组织建设、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，增强社会组织服务社

会的功能十分必要。符合评估条件的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评

估，根据本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，对照评估指标，明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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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类型，按照通知的各项要求，认真准备材料，做好自评和

参评工作。 

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在评估期间发生与宗旨严重背离

的事件，或者其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的，评估机构将

取消其评估资格，已经完成实地考察和初评的同时取消初评

成绩。 

六、评估等级管理 

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有效期为 5 年。评估等级有效期满后

的一年内未申请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，视为无评估等级。获

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作出降低评估等

级的处理，情节严重的作出取消评估等级的处理： 

（一）评估中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，或者与评估人员串

通作弊，致使评估情况失实的； 

（二）涂改、伪造、出租、出借评估等级证书，或者伪

造、出租、出借评估等级牌匾的； 

（三）连续 2 年年度检查基本合格的； 

（四）上年度年度检查不合格或者上年度未参加年度检

查的； 

（五）受到相关政府部门警告、罚款、没收非法所得、

限期停止活动等行政处罚的； 

（六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。 

七、评估结果应用 

根据《〈关于促进浦东新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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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持意见〉实施细则》，对于获得评估等级并符合相关条件

的社会组织，给予相应补贴。 

对于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，区民政局将进行社会公

告，并将评估结果推送至各级政府部门，为政府部门购买社

会组织服务提供参考，并建议在各类评优评先中予以优先考

虑。 

八、其他 

（一）社会组织评估标准详见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

台 https://mzj.sh.gov.cn/shzz/（可登录至“专题专栏”中查阅

“上海社会组织评估工作”关于执行《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

指标（2018 版）》的通知）。 

（二）申评材料提交至：浦东新区云山路 1080 弄 1 号

406 室。联系人：祁永跃 58592578，彭晓蕾 38583138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浦东新区社会组织评估预申报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5 日 

  



- 6 - 

 

附件 

 

浦东新区社会组织评估预申报表 
 

 

 

社会组织名称 

 

 
社会组织 

类 型 

社会团体  

民办非企业单位  

基金会  

业务主管单位  

成 立 日 期  

法 定代 表人   联系电话  

联   系   人  联系电话  

电 子 邮 箱  

 

 

自评分 

 

 

 申请等级 

1A  

2A  

3A  

4A  

5A  

申请日期  
法定代表人 

签 章 
 

 

 

社会组织签章 

 

 

 

 

注：1、“社会组织类型”和“申请等级”栏，请在相应内容后打“√”。 

2、等级划分：700-800 分 1A；801-850 分 2A；851-900 分 3A； 

901-950 分 4A；951-1000 分 5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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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抄送：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

浦东新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月 17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


